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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支付標準 

通則： 

一、 本方案支付標準已包括安寧共同照護團隊之醫師診察及護理費，各項

安寧相關之診療、處置費不得再予申報（不得再申報項目係指本方案

附件六「安寧共同照護服務內容及紀錄」各項服務項目及內容），亦

不得以其他名目向保險對象收取費用。 

二、 以本方案支付標準申報之個案，不適用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

項目及支付標準」第七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。 

三、 「後續安寧照護團隊照護費」以週為申報單位，惟仍應視病患病情需

要，有提供服務才得申報，並非住院期間每週固定支付此一費用。 

四、 首次訪視當日入住安寧病房者，不得申報本方案各項支付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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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次照護：原照護團隊醫師開立照會單，「安寧共同照護小組」進行訪視，

且病患已簽署服務同意書。 

P4401B 安寧首次共同照護費 

註： 

1. 安寧共同照護團隊(至少含醫師及護理

人員)皆需進行訪視。 

2. 每位專任護理人員每月合理訪視首次

個案數為 30人(含)，超過合理量部分，

健保不予支付。 

3. 每一個案訪視時間至少 1小時，訪視

時間起迄於交班時紀錄並簽名。 

4. 申報本項費用時，應完成醫師診療計

畫、原團隊照會單及護理評估與照護計

畫紀錄。 

5. 每人每院限申報乙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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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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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後續照護：指申報首次照護費後，依病人病情施行之後續安寧共照服務，

需與首次共照服務隔 1週（≧7日）。 

P4402B 後續安寧照護團隊照護費(含醫師) (每週) 

(次) 

註： 

1. 每週醫師及護理人員基本訪視次數至少

各乙次。 

2. 團隊相關照護人員視病人病情需要，應

予提供，申報費用時應檢附評估與照護

紀錄。 

3. 未滿 1週，惟團隊基本訪視次數已達到

者，得予申報。 

4. 每次訪視時間至少 30 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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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4403B 後續安寧照護團隊照護費(不含醫師) (每週) 

(次) 

註： 

1. 每週護理人員基本訪視次數至少乙次。 

2. 團隊相關照護人員視病人病情需要，應

予提供，申報費用時應檢附評估與照護

紀錄。 

3. 未滿 1週，惟團隊基本訪視次數已達到

者，得予申報。 

4. 每次訪視時間至少 30 分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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